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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型用工模式正在解构传统劳动法的二元框架。本文透过“去组织化”与“再中介

化”并存的用工实践，揭示出新型用工关系的核心矛盾在于：算法控制强化了实质从属性，而多层外包

模糊了法律责任主体。这种“强控制–弱契约–责任分散”的三重错位，引发劳动关系认定僵局、社会

保险请求权的去劳动关系化困境以及算法权力的正当程序缺失。本文主张构建“标准劳动关系–不完全

劳动关系–民事劳务关系”的三层认定架构，明确平台企业在外包用工中的补充赔偿责任，建立职业伤

害保障制度的去劳动关系化路径，并通过算法透明义务与正当程序控制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再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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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mployment models catalyzed by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are deconstru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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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labor law. This article, through examining the employment practices 
where “de-organization” and “re-intermediation” coexist, reveals that the core contradiction of new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lies in: algorithmic control strengthening substantive subordination, 
while multi-layered outsourcing obscures the subjects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This triple misalign-
ment of “strong control-weak contract-dispersed responsibility” triggers dilemmas in determining 
labor relations, difficulties in de-linking social insurance claims from labor relations, and a lack of 
due process regarding algorithmic power. This article advocates constructing a three-tier determi-
nation framework comprising “standard labor relations-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civil service re-
lations,” clarifying the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liabilit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in outsourced 
employment, establishing a de-linked pathway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protection systems, and 
achieving a rebalancing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through algorithmic trans-
parency obligations and due process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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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重新地安排了劳动力配置的基础结构。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

队伍状况调查，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 8400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21% [1]。规模化用工变革不是就

业形式多样化的简单体现，而是劳动关系范式转型。平台企业用算法系统把传统的“雇佣–服从”关系

拆解成“需求–响应”的任务对接，把工业时代形成的“工厂–雇员”组织架构拆解成“平台–算法—个

体”的离散网络。现行的劳动法律体系建立在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以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为核心

标准来构建劳动关系的认定框架，并且把社会保险的权利绑定在劳动关系之上。但是平台用工的算法从

属性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身控制，也不是完全的市场自治；平台企业通过外包商、众包服务公司等中

介主体建立多层法律关系，使实际控制力和法律责任承担相分离。怎样才能在不扼杀平台经济创新活力

的前提下，重新建立适应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已经成了劳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所面对的主

要问题。 

2. 新型用工关系的法律特征与理论困境 

(一) 算法从属性：传统从属性理论的异化与重构 
传统的劳动法把“从属性”当作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用“人格从属性 + 经济从属性”的二元结构

来识别和筛选劳动关系。但是平台用工依靠技术中介重构了控制实现的方式，使得传统的从属性标准陷

入了识别的困境[2]。从表面看，平台劳动者拥有非常高的时间自主权和接单选择权，没有固定的办公场

所，也没有人身监督，几乎完全符合“独立承包人”的法律特征。但是自主权实际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控

制假象。平台用算法系统对劳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订单分配算法决定劳动者收入的机会，路径规

划算法决定劳动者行动的轨迹，评价算法塑造劳动者服从的意识，惩罚算法(封号、降级)加强劳动者纪律

的约束。田思路教授在《法学研究》上指出，这种控制并没有传统的人身接触和明确的指令下达，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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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数据收集、行为分析、绩效考核形成比工厂车间更为严密的监控网络，本质上讲就是平台企业利用

数字技术将管理权力嵌入到劳动过程之中，从而实现了“规训而不接触”[3]。陈龙在《社会学研究》中

的研究表明，平台公司把控制权重新分配给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后，平台系统、消费者取代传统雇主监

督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更加隐蔽但更加彻底的“数字控制”[4]。 
经济从属性层面，平台用工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因为平台对核心生产资料(数据、算法、客户流量)

的垄断而更加强化。劳动者虽然自备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部分生产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不能独立创造

价值，只有接入平台的订单分发系统才能实现变现。平台企业依靠抽成(一般 20%~30%)直接分享劳动收

入，用“最低接单率”、“活跃时段奖励”这些规则来安排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经济依附关系不亚于传统

的雇佣关系，甚至更为彻底——劳动者很难用更换平台的方式摆脱依附状况，所有的平台都以几乎一样

的算法管理和抽成办法来管理。 
(二) “去组织化”与“再中介化”：责任主体的解构与分散 
数字平台用工的主要特征就是去组织化，即平台企业不再通过传统科层制组织来吸纳劳动力，而是

通过技术系统对分散的个体进行协调。该模式冲破了“公司–部门–小组”这条组织链条，取而代之的

是“平台–算法–个人”这种扁平化架构。但是，去组织化并不意味着管理链条的消失，而是一种管理

方式的技术化转型。更为关键的是，去组织化常常伴随着再中介化，即平台企业利用外包商、众包服务

公司、劳务派遣机构等第三方主体来设置用工和法律关系之间的防火墙[5]。 
在外卖配送行业，平台企业一般采取“自营、外包、众包”相结合的混合用工模式：自营骑手和平台

签订劳动合同，接受平台的直接管理；外包骑手名义上属于配送服务公司员工，但实际由平台算法调度；

众包骑手是以个体承包人身份注册，在形式上与平台无任何法律关系。多层嵌套的用工结构造成三重法

律困境，第一重是法律关系形式和实际用工状态相悖。众包骑手虽以《合作协议》的形式存在，但劳动

过程完全听从平台的算法指令，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报酬获取都由平台单方面决定。第二，责任主体

被多重分散。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劳动纠纷时，平台企业会主张自己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外包服务公司则会主张其只是提供技术支持而不是实际的雇主，劳动者常常陷入求偿无门的境地。第三，

集体行动能力被瓦解了。劳动者分属不同的法律主体，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谈判单位，工会组织和集体

协商机制难以起作用。 
2021 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对

采取外包等方式的平台企业，如果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6]。但是何为“相应责

任”、如何认定“实际雇主”，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这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存在明显分

化。 

3. 数字经济下权益保障的制度性困境 

(一) 劳动关系认定的“二元困局”与法律保护的断裂 
现行劳动法律体系采取的是二元分类框架，即“劳动关系”与“民事劳务关系”对于平台用工而

言，若认定其为劳动关系，那么平台企业就必须履行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会保险的缴纳、最低工资的保

障、工作时间的管理等一系列义务，用工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若认定为民事劳务关系，劳动者在职业

伤害、报酬拖欠、单方解约等情形下只能依靠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完全丧失了劳动法倾斜保护的权利

[7]。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有明显的“限缩”倾向。2023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

院与人社部发布的新的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法院大都只强调了工作时间自由、是否接单自

主、报酬结算方式等形式要件，而对算法控制的实质从属性很少加以分析[8]。 
最严重的就是部分平台企业用法律认定标准的模糊之处，诱使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签订虚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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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合同等逃避法律责任。2024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指导性案例中表示：平台企业以劳动关系

主体不适格为由引导劳动者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主张双方并非劳动关系，那么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来

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9]。该裁判规则确立了事实优先于形式的审查原则，但是在具体案件中怎样

识别虚假外包、怎样判断平台企业的实质控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 
(二) 社会保险请求权的去劳动关系化困境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以用人单位缴费、劳动关系绑定为基本框架，《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

都规定工伤保险等强制性险种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该制度安排在平台用工的环境下造成了三重

困境，第一，劳动关系认定门槛高将许多劳动者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第二，现行的工伤认定标准以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为核心要件，很难适用于平台用工场景下时间、空间灵活的特征；第三，

跨平台流动造成参保关系不连续[10]。破解这一困境的办法就是实现社会保险请求权的去劳动关系化，

即将职业伤害保障从劳动关系绑定中解放出来，建立独立于劳动关系之外的保障制度。近些年来，人

社部在某些省市推行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采用“平台缴费、按单缴纳、不以劳动关

系为前提”的制度设计，给去劳动关系化改革赋予了实践范例。但是这一改革还存在筹资责任分担、认

定标准细化、待遇水平平衡、跨平台统筹衔接等诸多制约。 
(三) 算法权力的正当程序缺失 
算法是平台用工的主要管理手段，本质上属于技术化的权力形式。平台企业依靠算法对劳动过程实

施全面把控，这种把控具备“技术中立性”的表象，实际上却是种不可见、不可辩驳、无法反抗的权力支

配[11]。算法权力的行使缺少传统劳动法所要求的正当程序控制。第一，算法规则的制定权完全由平台企

业单方决定，劳动者既无参与权，也没有知情权；第二，算法决策没有救济途径，当劳动者因为恶劣天

气、交通拥堵等客观原因导致超时的时候，算法系统会自动扣罚但是缺乏人工复核机制；第三，算法追

求效率最大化，却忽视了劳动者的生理极限和安全需求，配送算法不停地压缩配送时限，使骑手为了避

免罚款而逆行、闯红灯[12]。规制算法权力的关键在于建立算法透明义务和正当程序控制机制，但是商业

秘密保护和劳动者知情权之间的平衡如何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 新型用工关系权益保障的制度重构路径 

(一) 劳动关系认定的三层架构：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识别标准 
突破劳动关系认定“二元困局”的关键在于承认用工关系的“类型过渡性”，在标准劳动关系与纯

粹民事劳务关系之间建立中间形态[13]。王天玉教授在《中国法学》提出“劳动三分法”治理模式，主张

将平台用工区分为：1) 标准劳动关系——平台企业直接雇佣的自营骑手，完全适用劳动法规则；2) 不完

全劳动关系——存在经济从属性与一定程度的组织从属性，但人格从属性较弱的众包骑手，适用劳动基

准法的核心条款；3) 民事劳务关系——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承包人，适用民法规则[14]。沈

建峰教授进一步提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识别标准应包括：1) 服务规则的制定主体；2) 工作时间与工作量

的决定权；3) 报酬支付方式；4) 算法控制的强度[15]。这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方法

论指引。应当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核心权益保障范围，包括最低报酬

标准、合理休息权、职业安全卫生、反歧视保护等劳动基准权，同时无需适用劳动合同书面化、无固定

期限合同、经济补偿金、解雇保护等规则。 
(二) 穿透“再中介化”：平台企业在外包用工中的连带责任机制 
“再中介化”的本质在于通过外包、转包等法律形式分散雇主责任，使得实际控制平台与法律责任

主体相分离。规制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建立“穿透式”责任认定机制，即透过外包形式审查实际用工关

系，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认定平台企业的连带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应当建立如下认定规则：第一，“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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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外包”的识别标准。若平台企业与外包服务公司之间的《业务外包协议》仅具有形式外观，而平台企

业实际控制劳动过程，则应当认定为“虚假外包”，平台企业构成实际用工主体。第二，平台企业的补

充赔偿责任。即使外包关系真实有效，若外包服务公司怠于履行雇主义务，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而平

台企业对外包服务公司的选任、监督存在过失，则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三，连带责任的例外情形。

若平台企业与外包服务公司恶意串通规避法律责任，或平台企业明知外包服务公司无履约能力仍与之合

作，则应承担连带责任[16]。 
(三)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去劳动关系化改革 
职业伤害保障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为迫切的权益保障需求，也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改

革的核心在于切断职业伤害保障与劳动关系的强绑定，建立独立于劳动关系之外的保障制度。近年来，

人社部在部分省市试点的制度采取以下创新设计：1) 参保前提去劳动关系化，无需劳动关系认定即可参

保；2) 筹资主体以平台企业为主，按订单量或营业额比例缴费；3) 认定标准以“执行平台任务期间”为

核心，摆脱“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僵化界定；4) 待遇标准参照工伤保险，但根据缴费水平有所调整；

5) 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平台，实现跨地区、跨平台的统筹管理[17]。这一改革路径契合新就业形态的实际

特征，但仍需在平台企业与外包服务商的缴费责任分担、动态调整的费率机制、职业伤害认定标准的完

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参保难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四) 算法权力的正当程序控制 
算法作为平台用工的核心管理工具，其行使必须纳入法律规制框架，接受正当程序的约束。规制路

径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算法透明义务。平台企业制定或调整涉及劳动报酬、订单分配、考核惩罚的

算法规则时，应当向劳动者或其代表组织公开算法的基本逻辑、主要参数、调整理由，不得以“商业秘

密”为由拒绝必要的信息披露[18]。第二，算法规则的合法性审查。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算法规则备

案与合规审查制度，禁止平台企业设置诱导劳动者违反交通规则、超时劳动、过度劳动的算法规则。第

三，算法争议的救济机制。劳动者对算法决策结果有异议的，平台企业应当提供人工复核渠道，说明具

体事实与依据[19]。算法规制的难点在于平衡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知情权，可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关于“算法解释权”的规定，要求平台企业在不泄露算法核心代码的前提下，以“可

理解的方式”向劳动者说明算法决策的基本逻辑。通过算法透明与正当程序控制，实现技术理性与人

文关怀的再平衡。 

5. 结语 

数字平台经济重塑了劳动力配置的基础结构，也对传统劳动法律体系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应对这一

挑战，既不能简单地将新业态拉回工业时代的法律框架，也不能放任技术理性对劳动者权益的侵蚀。本

文提出的制度重构路径——劳动关系认定的三层架构、平台企业在外包用工中的连带责任、职业伤害保

障的去劳动关系化、算法权力的正当程序控制——旨在实现灵活性与保障性的再平衡。这一平衡的核心

在于：承认平台经济的正当价值，但拒绝将效率提升建立在劳动者权益牺牲的基础之上；尊重技术创新

的空间，但坚守劳动法保护弱者的基本立场。唯有如此，数字经济才能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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